连云港师范学院保留学籍学生离校经办单

学院  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           班学生             ，性别    ，学号            ，因           原因于20   年   月—20   年   月办理保留学籍，请予以办理此阶段离校手续，并请在你处名称栏内加盖公章及经办人签字，以此证明为核。

学院（公章）

20   年   月   日
	办理部门
	办理内容
	经办人签字、日期

及部门盖章

	图书馆

（二楼服务台）
	验证借还书情况
	

	学生公寓服务中心
	办理退宿手续（宿舍验收、退还钥匙、结清水电费等）
	

	学院
	保留学籍手续办理、审核及其他需要完成事项
	


注：凡保留学籍离校的学生，均需凭此单到各部门办理手续。由各部门加盖公章及经手人签字后，将此经办单交回学院，方得离校。如因特殊原因暂不离校者，应由有关单位批准（签注）。

